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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1998-2007年间发表的多数学术论文的汇编。
这些论文广泛涉及了民法上的法人制度、法律行为、物权、债权、人格权等领域，并兼及行政法的若
干具体问题。
其中既有对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的深入梳理，也有对聚讼纷纭的热点问题的深入剖析，许多观点都是
国內第一次提出，所使用的方法在国内学者中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创新性。
另外，作者在多篇论文中以最直接的方式进行了尖锐的学术批评，这也是值得特别倡导的。
对于还处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民法学来说，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独具一格、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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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云松，男，1970年生，江苏人。
南京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自1995年起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著有《期前违约规则研究——兼论不安抗辩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规则与发展——
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译著有《美国合同法》(范斯沃思著，合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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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物权行为理论研究　　二、基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以买卖合同为例讨论　　（九）小结　　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物权行为理论的基础是物权和债权的
区分，因为债权发生和物权变动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需要有不同性质的法律事实。
本文完全赞同这个意见，但是认为还应当进一步从处分权的享有和限制角度出发：基于物权的效力（
特别是物权法定主义），债权发生本身并不影响处分权，所以依其意思的物权变动，必须另有物权意
思表示，而该物权意思表示构成物权行为。
尽管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物权合意是物权变动的要件，但是在解释上应当如此。
　　王轶认为，物权行为是否独立性问题，仅仅是一个解释选择问题，而不是事实判断或者价值判断
问题（他承认无因性问题乃是价值判断问题，所以似乎他仅仅认为独立性是解释选择问题），也就是
在落实价值判断结论时的法律技术选择问题。
换句话说，是当目标确定了以后，开辟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通向目标的问题。
假如物权行为独立与债权形式主义在实际运用的效果上完全一致，那么这种问题性质的界定才是正确
的，可是上文的分析已经充分表明，物权行为理论与债权形式主义在适用结果上是不同的，因此二者
之间的决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选择，而是不同适用结果之间的选择，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从总体效果上说，物权行为独立性使得出卖人在订立买卖合同后仍然可以相当自由地处分其权利，这
是一个可取的选择。
　　有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独立性的真正意义是要导致无因主义。
前文的分析表明，物权行为独立性本身蕴涵了重要的价值判断，本身就具有实质性意义，而不是纯粹
为无因主义“打前站”。
欧陆国家除德国外，大多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但不承认无因性，也可说明这一点。
　　有人也许会说，物权合意不存在或者有瑕疵的情形，毕竟相当少见，因此法律上不必为此而繁琐
地设置规则；至少，在一般规则上，不必将物权合意设置为物权变动要件，而可以另设特别规则来解
决“特例”问题。
对于此种可能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1）特例之所以成为特例，恰恰是因为在一般规则上的要求
。
比如，我们生活中故意杀人事件十分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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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是生活的百科全书。
而民法学之难，在于其试图发展出一套“篇幅”有限并且相对稳定的规则体系，来调整下头万绪而又
常变、常新的社会生活。
中国的民法研究应当以中国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寻找其解决之道，这需要我们了解民法的目的、
方法及其局限性。
中国民法学上的创新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机会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
《元照法学文库：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是作者在1998-2007年间发表的多数学术论文的汇编。
这些论文广泛涉及了民法上的法人制度、法律行为、物权、债权、人格权等领域，并兼及行政法的若
干具体问题。
　　云松兄专政民法，造诣颇深。
频年讲学国塾，言而有物，深受学子爱戴。
讲学之余，不废著述。
《期前违约》，早付墨版。
近十年来，遇律义疑奥、聚讼盈庭者，更搜罗资料，靡有不备，覃思精研，讨本究原，发而为文，别
具识见。
俾后学循是以求，民法正宗，不致为曲学邪说所惑乱也。
其裨益士林，实非浅鲜。
　　——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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